
证券代码：002453 证券简称：华软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2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交易意向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

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筹划收

购山东莱恩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恩光电”或“标的

公司”）67%的股权。若本次交易顺利完成，莱恩光电将成为公司控

股子公司，并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本次签署的《交易意向协议》（简称“意向协议”）仅属于

各方合作意愿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意向协议付诸实施和推进过程

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最终交易方案由交易各方进一步协商确定，并

以各方签署的正式交易文件为准。公司将根据交易事项后续进展情况，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决策

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3、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收购事项存在不确定性，目前暂

无法预估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

4、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预计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为满足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推动公司可持

续发展，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6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交易意向协议的议案》。同日，公司与徐一武、

舒海涛、扈广阔、陈海涛、孙庆同等九人（以下合称“转让方”）签

署了《交易意向协议》，公司拟收购转让方和/或其指定方持有的标

的公司莱恩光电 67%的股权。具体交易方案、交易价格等以最终签署

的正式交易文件为准。若本次交易顺利完成，标的公司将成为公司控

股子公司。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预计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并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和决策程序。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徐一武，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708**************

2、舒海涛，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5102**************

3、扈广阔，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708**************

4、陈海涛，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2109**************

5、孙庆同，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2101**************

6、陈培丽，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701**************

7、杨明琦，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708**************

8、李学民，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708**************



9、胡进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729**************

最近三年，公司与上述交易对方未发生类似交易。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交易对方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与公

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山东莱恩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4 年 7 月 14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007648211242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497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徐一武

注册地址：山东济宁市高新区山博路西首

经营范围：电子仪器、光学仪器、仪器、仪表、安全光栅传感器、

安全继电器、电气机械、液压气动设备、办公自动化设备、机床的生

产销售及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物和技术进出口(国家限

制或禁止公司经营的货物与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股权结构

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标的公司股东人数为 36 人，前十名股

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徐一武 3,840,000 15.3785%

2 陈培丽 3,514,479 14.0748%

3 舒海涛 2,880,000 11.5338%

4 扈广阔 2,880,000 11.5338%

5 杨明琦 2,160,000 8.6504%

6 孙庆同 2,160,000 8.6504%

7 陈海涛 2,160,000 8.6504%

8 李学民 2,159,400 8.6480%

9 胡进芳 2,143,500 8.5843%

10 山东科创投资有限公司 770,416 3.0854%

合计 24,667,795 98.7898%

标的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转让方中的徐一武、舒海涛、

扈广阔、陈海涛、孙庆同。

（三）主营业务情况

标的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安全光幕（安全光栅）、测量光幕、检测

光幕、安全控制类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于一体的制造

企业，为机械、汽车制造、电子、自动化制造企业提供高效、可靠的

安全保护产品和解决方案。标的公司所处行业分类代码为 C4011，属

制造业大类下的仪器仪表制造业的通用仪器仪表制造之下的“工业自

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

标的公司于2018年11月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证



券简称：莱恩光电，证券代码：873059）。

（四）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万元） 18,053.38 15,037.96

总负债（万元） 3,566.97 3,618.52

归母净资产（万元） 14,486.42 11,419.44

项目 2024 年度 2025 年 1-6 月

营业收入（万元） 15,343.23 8,523.56

归母净利润（万元） 3,586.60 1,927.02

注：2024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5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意向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 1：徐一武，身份证号码：3708**************

甲方 2：舒海涛，身份证号码：5102**************

甲方 3：扈广阔，身份证号码：3708**************

甲方 4：陈海涛，身份证号码：2109**************

甲方 5：孙庆同，身份证号码：2101**************

甲方 6：陈培丽，身份证号码：3701**************

甲方 7：杨明琦，身份证号码：3708**************

甲方 8：李学民，身份证号码：3708**************

甲方 9：胡进芳，身份证号码：3729**************

以上甲方 1-9 合称为“甲方”或“转让方”。



受让方（乙方）：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07132312124

标的公司：山东莱恩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007648211242

（一）交易方案

乙方拟收购甲方和/或其指定方持有的标的公司 67%的股权（以下

简称“标的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乙方的控股

子公司。

各方同意，本协议签订后各方将积极对本次交易的具体交易方案、

交易价格及支付、业绩承诺、业绩奖励等事项，进行沟通、论证、协

商，并在正式交易文件中确定。

（二）交易价格

甲方承诺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即 2026 年、2027 年和 2028

年）累计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12,000 万元（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的孰低者为准，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标的公司的整体

估值暂定为不超过人民币 5.2 亿元，具体以审计评估结果为准。

本次交易的标的股份最终交易价格以乙方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

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的评估值为基础，由各方另行协商，并在正式交

易文件中确定。

（三）尽职调查

甲方及标的公司承诺尽最大努力配合乙方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

开展尽职调查工作，并按照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则向乙方及其聘请



的中介机构提供资料，不会出现隐瞒、遗漏等违背真实、准确、完整

原则的情形。尽职调查应当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一个月内完成。

（四）本次交易的意向金

1、本协议生效后 3 个工作日内，乙方支付 2,000 万元作为本次

交易的意向金（以下简称“意向金”）。具体支付比例按照（徐一武

40%，胡进芳 30%，舒海涛 30%）。

2、本次交易签署正式交易文件后，意向金自动转为乙方向甲方

支付的价款的组成部分。

3、各方应当于乙方尽职调查完成且标的公司正式摘牌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签署正式交易文件。

4、若本次交易因甲方下列原因最终未能如期签署正式交易文件

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甲方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将意向金全额返

还给乙方，并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1,000 万元：

（1）甲方违反排他期约定；

（2）甲方提供的标的公司资料以及标的公司信息披露存在虚假、

误导信息或存在重大遗漏；

（3）标的公司因涉嫌犯罪被调查或公司实际控制人被刑事拘留

（个人原因除外，未对标的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除外）；

（4）标的公司及/或实际控制人存在截至本协议签署日未披露的

重大违法违规及/或重大行政处罚；

（5）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标的公司资金、资产存在被甲方及

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



（6）甲方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存在未告知的大额质押、冻结或

权属纠纷，且预计将会影响本协议目的实现的。

5、标的公司完成摘牌前，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违约方

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1,000 万元。

6、各方同意，标的公司摘牌后，若因乙方原因导致无法如期签

署正式交易文件的，甲方已收取的意向金不予返还。

（五）排他期

1、本协议签署后三个月内（“排他期”），甲方不得就标的公

司投资及股份收购事宜与乙方外的任何第三方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

或达成任何协议，各方一致书面同意可以对排他期进行延长。

2、排他期内，如各方未能就本次收购签署相应交易文件，且各

方未就延长本协议排他期达成书面补充约定的，则本协议终止，但因

不可抗力原因或各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六）保密

1、本次交易的相关内容均为保密信息，除非适用的法律法规要

求或经其他各方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直接或间接地披露、泄

露、透露、公开或以其他方式告知任何人本协议的任何规定及其存在

的事实；但是每一方可为完成拟以交易之目的向有必要知悉本协议规

定的职员、雇员和顾问进行披露，前提是依赖该除外规定的一方应对

其作出披露的人士履行前述保密义务负责。

2、各方应严格限制本次收购信息的接触人员范围，并根据监管

规定登记内幕信息知情人。



3、各方的保密义务不因协议终止而免除。

（七）其他条款

1、本协议自下列情形之一发生时终止：（1）经各方书面协商

一致；（2）排他期届满，各方未就本次收购签署相关文件且未就延

长排他期达成书面补充约定的；（3）甲方提供的标的公司资料存在

虚假、误导信息或存在重大遗漏；（4）甲方违反排他期约定；（5）

主管机关对本次收购不予核准、批准、备案或存在任何否决意见的。

2、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因本协议产生的争议，各

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提交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解决。

3、本协议是各方就本次交易达成的意向性协议，除“本次交易

的意向金”“保密”及本条第二款外，均为意向性条款，关于本次交

易的最终条款，应当以各方签署的最终交易文件为准。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拟通过本次收购，拓宽公司产业布局，形成新的业绩增长点，

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及可持续经营能力，为公司的长期发展注入新的

活力与动力，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目标及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收购事项存在不确定性，目前暂无法

预估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

六、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意向协议仅属于各方合作意愿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

付诸实施和推进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最终交易方案由交易各

方进一步协商确定，并以各方签署的正式交易文件为准。公司将根据



交易事项后续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七、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近三年披露的框架性协议或意向性协议

协议名称 《合作框架协议》

披露情况
2023 年 2 月 3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

主要内容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奥得赛化学有限公司与北京金奥海洋科

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就海洋防污剂产品及防污剂防污涂料产

品的原材料开展合作事宜

截至目前的执行

情况
正常履行中

2、公司分别于 2025 年 10 月 10 日、10 月 15 日披露了《关于

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及《关于股东承诺购回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一致行动人吴加兵先生为履行此前违规减持后

作出的股份购回承诺，于 2025 年 9 月 12 日至 10 月 13 日通过集中

竞价方式购回公司股份合计 169,900 股。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意向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

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未发生变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股份的计划。若未来相关人员拟实施股票

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交易意向协议》。

特此公告。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OLE_LINK5
	OLE_LINK2
	OLE_LINK3
	OLE_LINK6
	OLE_LINK4
	OLE_LINK7
	OLE_LINK9
	OLE_LINK10

